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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呼声值得被重视

正观新闻：面貌被合成、声音被伪造，靳东、雷军只是

“深度受害者”的冰山一角。过去一段时间，不法分子利用

公众人物形象、声音进行AI深度合成视频，实行诈骗，给

社会带来信息失真、认知混乱等问题。这恰恰说明，现阶

段规范AI合成技术应用和传播边界，已非常迫切。

靳东、雷军两位公众人物，在全国两会上纷纷提出AI

合成音视频相关治理意见，不仅推动行业自律和技术应用

的伦理合规性，也强化相关平台主体责任，明确了使用AI

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防范，无疑是及时且有必要的。

当然，在实践层面，如何将这类原则性要求细化为具

体指导，确保各方拥有明确预期，尚需深入研究。比如，对

于提供生成式AI服务的服务商而言，面对此类侵权行为

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若相关平台未能

及时有效阻止，是否应连带担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重点应是传播环节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对于某一类的换脸拟声，AI是无法区

别恶意还是善意的，那么，就只能是完全封禁。随着以Deep-

Seek为代表的高性价比人工智能技术路线的出现，私人部署

的价格已经降低到200万元，如果再容忍生成内容的速度慢

一些，这个价格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到50万元。也就是说，AI

算力越来越出现分散化、私人化的趋势。这就意味着监管是

不对称的，越是大型的AI厂商，受到的监管越大，小型厂商或

者私人部署反而受到的监管约束较小，可能会让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AI换脸拟声”进行的违法活动得到规避。一些电诈

分子如果使用国外的生成式AI工具，那么国内如果仅仅对相

关工具进行监管，对他们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此，监管应聚焦于传播层面，在平台上进行中游式

监管，这更合乎逻辑，而不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者和

供应商提出过高的合规义务。

侵害他人利益的惩罚机制需更明确

潇湘晨报：加强对AI换脸技术的立法监管，应尽快立

法明确企业以及使用者应该承担的义务，从事前、事中、

事后三个环节进行规范。

在事前，规范研发者的技术伦理和信息素养，强化制

作者的标识义务和声明义务。事中，保障信息主体的知

情同意权，最重要的是推动AI换脸技术服务提供者在收

集个人信息时严格遵守知情同意规则，其中，加强传播平

台的内容审查义务尤为重要。如果有人用AI换脸技术制

作了视频，上传的时候，要作AI使用说明。比如在AI内

容生成时自动添加一个水印，或发布时自动增加标识。

假如AI换脸技术的使用者对他人造成了损失或侵犯

他人权益，在惩罚方式上要更加明确。通过立法形式，明

确侵权责任主体及责任划分标准，设立惩罚性赔偿机制，

才能让AI技术的使用更规范、让AI的发展更健康。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AI换脸拟声”在影视、广告、社交等领域广泛兴起，同时，“AI换

脸拟声”的不当滥用也引发了诸多关注。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靳东“建议为规范AI换脸立法”登上热搜，全国人大

代表雷军也表示：“我本人也是AI受害者，呼吁尽快立法重点整治。”

“AI换脸拟声”不能想换谁就换谁

热点聚焦聚焦 民生热议热议

网购要绷紧“三不”这根弦
新闻事件：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网

络购物应牢记“三个不”，即不轻信夸大宣传、不点击不明

链接、不脱离平台交易。

广州日报：网购有“三不”，不妨数一数。夸大宣传

“最离谱”。“原价999，限时99”，不仅重新定义了“抹个零

头”，也重新诠释了“扮猪吃老虎”——超低价实为平常

价，通过虚构原价、夸大折扣来诱导消费。这点小伎俩看

似“无伤大雅”，实则已涉嫌违反《价格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关于明码标价和禁止虚假宣传的规定。消费

者也不妨多留个心眼，购买前多比价、多核实，避免一时

上头，事后觉得有蹊跷时，也不妨顺手截图、留存证据，后

续维权也有理有据。

不明链接“最危险”。不明链接往往与电信诈骗深度

绑定。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会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

链接。然而，当这个链接是自称某平台、某商家的客服说

“帮助你退款”时，可能就会有人信以为真。近期频发的

“冒充客服退款”“快递丢失理赔”等电信诈骗案件正是利

用这一手段。正如中消协提醒，所有售后问题都应通过

平台官方渠道联系客服。且任何退款、赔付款都是原路

返回支付账号，无需额外操作。消费者谨记这两点，就能

抵御大部分电信诈骗的伎俩了。

脱离平台“最不妥”。如消费者被某些商家的“更低

折扣”所吸引，直接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结果很可能遭遇

钱货两空。事实上，网购平台的存在就是为了监管交易

资金，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此，坚持平台内交易不仅

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虽然网购陷阱花样繁多，但只要谨记“三不买”——夸

大宣传的我不买，不明链接的我不买，脱离平台的我不买，

自然无人能害。当然，“三不买”更多只是消费者的防御指

南，要筑牢网购安全网，仍需要平台与监管者承担更多责

任，如平台需加强审核，打击虚假宣传与售假行为；监管部

门则应健全机制，从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强化日常监督等

方面发力。唯有各方协同，方能让消费者安心“买买买”。

新闻事件：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姚明提出了

关于“动员未成年人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的建议，引发

大众热议和共鸣。

羊城晚报：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电子设备已成为

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

备，如同魔法盒一般，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它们为

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提供着丰富的

娱乐和学习资源。然而，过度沉迷于这些电子设备，却如

同给孩子们戴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让他们逐渐远离了

现实生活的美好。

其实，不光是未成年人，成年人也一样被困于电子

屏幕中。孩子模仿能力强，家长的行为模式，也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他们。如果家长自己整天沉迷于手机，那

么要求孩子远离电子设备，就显得苍白无力。“身教胜

于言教”，家长要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假设家

长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多陪伴

孩子进行户外活动、阅读书籍、互动交流等，那么孩子

在耳濡目染之下，也会逐渐意识到现实生活的乐趣远

胜于虚拟世界。

“息屏24小时”，不仅仅是引导孩子有节制地使用电

子设备，更是对家庭教育方式的一种反思与改进。家长

在实施这一倡议时，不能简单地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与

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的需求和想法，共

同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

此外，学校和社会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为孩子们营

造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的兴趣小组活动、体育运动等，吸引孩子参与其中，减

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社会应该加强对电子设备使用问

题的关注与研究，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帮助家长和孩

子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们

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享受现实生活的美好。

让孩子“息屏24小时”需家长先“言传身教”

媒体观点观点

商场设“父婴室”为何引热议

本期话题：近日，深圳一商场里出现的新设施——

父婴室，引发网友热议。据报道，一家购物中心在母婴

室旁，另辟一间，门上醒目标识“超级奶爸区”，室内配

备了冷热水、加热湿巾、奶粉冲泡区和放置台等。

媒体谈

红星新闻：除了母乳喂养是母亲的“专长”外，其他

照护事项无一是父亲不能完成的。不少超级奶爸力气

大、心思细，同样能把孩子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应

需而生的父婴室，在形而下，是给了奶爸们一个用武之

地；在形而上，则像是一个提醒：照顾婴儿，并非母亲专

属，父亲不该置身“室”外。

正如呼吁、提醒意味着“还有很多进步空间”，父

亲在养育中的责任，也该进一步“履职尽责”。发表于

202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对某市千余名家长做了问卷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

负责照护，仅有 41.6%的父亲经常或一直参与新生儿

的养育。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

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2%。所以，比较

父亲和母亲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就业率”“尽职率”，恐

怕并不是工作因素决定了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缺失。

或许，父亲们还应该继续从意识、观念中挖掘进步的空

间——“男主外、女主内”，可不再是什么好理由了。

“父婴室”虽小，却是社会观念进步的标志牌，不仅

是公共服务人性化的提升，更体现着打破传统性别分

工、推动育儿责任分担，进而构建婚育友好社会的愿

景。于男性而言，也应该看到其传递出的提醒与鼓励：

多带娃，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

网友说

*敏：夫妻双方协同分工承担幼儿照护是社会导

向，育儿不应只是妈妈们应做的事，也应成为每个爸爸

的必修课。

苏*：从功能上来说，如果能实现父母协作，会显得

更具关怀。将现在普遍常见的“母婴室”改造成“育婴

室”也许更易实现。

*清：公共场所中亲子空间的完善不仅是人文关怀

的提升，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象征。未来还需在

儿童娱乐、游玩等功能的开发上花更多的心思，让公共

空间更加亲民。


